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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安区推动智能眼镜产业高质量发展

行动方案（2025-2027年）

为贯彻落实《深圳市关于打造全球高端眼镜品牌输出地三年

行动方案》有关要求，抢抓智能眼镜产业发展机遇，推动宝安智

能眼镜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眼镜产业高

地，结合宝安区实际，制定本行动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国家和省、市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，立足宝安

区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，以创新驱动为核心，

加强政策引导、要素保障和生态构建，推动智能眼镜产业规模化、

高端化、集群化发展。到 2027年，宝安区智能眼镜产业规模显

著扩大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，产业生态更加完善；力争引进培育

2-3家行业知名企业，智能眼镜产业链企业数量达到 100家以上，

形成 10个以上智能眼镜深度应用项目，在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具有

示范效应的应用场景，助力深圳打造“全球智能眼镜产业第一城”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注重强链补链，逐步完善智能眼镜产业链体系

1.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。围绕智能眼镜产业链图谱，结合宝

安实际，鼓励企业在光学、显示、芯片、交互等重点环节技术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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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。重点支持光波导片、微型显示模组、传感器等核心元器件的

研发，着力解决智能眼镜续航、视角、重量等方面问题，提高智

能眼镜产品佩戴舒适度。重点支持企业在内容服务、人机交互等

应用软件方面加大研发力度，强化显示技术与手部识别、眼动追

踪、头部检测、实时渲染等多模态交互功能的结合，丰富智能眼

镜应用生态，提升智能眼镜体验感。（责任单位：区科技创新局、
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
2.巩固提升产业链优势。发挥宝安在智能眼镜电池、转轴、

连接器、镜腿、镜架等方面的优势，支持企业继续加大研发投入，

逐步培育成为国内智能眼镜硬件核心供应商。支持区内生产制造

企业加强智能眼镜集成电路研发设计，开发设计轻量化、长续航、

高安全、大视角的产品，提升产品竞争力，努力将宝安打造成为

全球智能眼镜生产制造中心。引导宝安本地消费电子品牌头部企

业以及传统眼镜企业，结合自身研发能力和市场优势，及时切入

智能眼镜赛道，开发富有时尚感、科技感的智能眼镜产品，推动

1-2家企业成为具备强大供应链整合能力的国内终端品牌头部企

业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科技创新局）

3.强化产业链精准招商。围绕智能眼镜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，

梳理完善智能眼镜产业链图谱，全面摸底了解我区在智能眼镜产

业链的企业布局、产业优势和短板弱项，针对性制定招商引资目

标清单。联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前海管理局以及智能眼镜产业

联盟、协会、专业咨询机构等，共同招引一批主控芯片、存储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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片、光波导片、微显示模组、传感器、摄像头等产业链上游知名

企业，以及中游制造和下游终端品牌、销售平台等企业，到宝安

投资布局研发中心、生产基地、销售中心，逐步建立起完善的智

能眼镜产业链体系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人工智

能办、区投资推广署）

（二）强化产业支撑，助力智能眼镜产业集聚快速发展

4.强化产业空间支撑。充分利用好宝安区产业空间政策，积

极探索以华润雪花科创城为中心，联动尖岗山片区产业园区，打

造“孵化器-加速器-产业园”的全生命周期空间体系，吸引上游核心

元器件研发企业、中游整机制造企业、下游终端品牌企业集聚发

展，将尖岗山片区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眼镜产业发展集聚

区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公共物业管理局、新安

街道）

5.强化产业政策支撑。认真参考区外智能眼镜、人工智能等

产业支持政策，结合宝安区现有产业政策支持体系，针对智能眼

镜产业规模较小、市场规模增速较快、产业链存在木桶效应等特

点，研究出台宝安区智能眼镜产业专项扶持政策，在核心元器件

研发、软件生态建设、产能提升、创新服务平台建设、应用场景

开放、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有力度支持，推动宝安区智能

眼镜产业高质量发展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
6.强化产业资金支撑。发挥引导基金子基金群覆盖项目全生

命周期以及多细分行业领域的优势，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智能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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镜产业链企业，提供种子轮、天使轮、A轮等基金支持。积极推

动设立宝安区智能眼镜产业专项基金。充分发挥好宝安金融超市

平台功能，引导宝安金融机构放宽贷款条件，开发股权质押融资

等特定金融贷款产品，为企业提供便捷普惠的金融服务。（责任

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企业服务中心、区产业引导基金）

7.强化产业人才支撑。在核心元器件、操作系统、应用软件

等领域探索“揭榜挂帅”“赛马”等机制，激发智能眼镜领域人才创新

创造力，引育一批智能眼镜赛道创新人才。注重创业人才团队招

引，重点招引高校系、海归系、大厂系创业人才。充分利用好国

家、省、市人才政策和宝安区“凤凰英才计划”，鼓励企业以项目

合作或股权激励等形式，招引一批海内外优秀技术人才。积极引

入培育优秀设计师团队，提升智能眼镜产品设计能力。加快完善

人才服务体系，为智能眼镜产业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。（责任单

位：区人才工作局、区科技创新局、区人力资源局、区工业和信

息化局）

8.强化产业平台支撑。支持智能眼镜产业链企业联合深圳高

校、职校、科研院所等，建立专注于智能眼镜核心元器件的联合

实验室、制造业创新中心、中小试基地、检验检测中心、质量认

证中心等产业公共服务平台，降低应用开发门槛，繁荣产业生态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科技创新局）

（三）加强推广应用，提升宝安智能眼镜产业影响力

9.积极开放应用示范场景。支持基于自主可控操作系统的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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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眼镜产品与解决方案的示范应用与规模化推广，推动公共安全、

城市管理、医疗健康、学习教育等公共领域和科技馆、展览馆、

图书馆、电影院、文体中心等重要场所，积极开放应用场景，打

造智能眼镜应用示范标杆。充分结合宝安产业大区的优势，积极

推动智能眼镜在工业巡检、质量检验、设备维护、仓储物流等产

业领域应用，形成示范效应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局、区

企业服务中心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科技创新局、区文广旅体

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教育局、区卫生健康局、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）

10.培育智能眼镜终端品牌。鼓励宝安智能眼镜产品积极申报

认定国家消费名品、深圳创新产品，参评“深圳手信”“深圳爆品”“宝

安科技潮品”等，支持举办新品发布活动，逐步培育智能眼镜品牌，

提升品牌知名度。加强全方位宣传推广，充分利用各类权威媒体，

开展宝安智能眼镜专题宣传推广，围绕产业、品牌、消费等讲述

宝安智能眼镜故事。充分利用宝安国际机场、深中通道、地铁枢

纽等地标性公共场所资源，刊登“宝安智能眼镜”区域品牌公益广

告。用好新兴平台，联合知名MCN公司，充分利用时尚网红、

国际买手强化互联网时代网红经济流量导入，形成智能眼镜消费

潮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区商务局）

11.支持终端产品市场开拓。鼓励终端品牌企业积极参加境内

外重要展会，全方位宣传展示宝安智能眼镜产品，开拓海内外市

场。引导终端品牌企业与传统眼镜零售企业深度合作，利用传统

眼镜零售企业的渠道，推动智能眼镜在近视人群广泛使用。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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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型商业综合体、宝安国际机场、欢乐港湾等人流密集场所开

办智能眼镜线下体验中心，推动智能眼镜产品纳入我区以旧换新

消费目录，逐步培育智能眼镜消费生态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商务局、

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统筹协调。成立宝安区智能眼镜产业工作专班，

统筹协调智能眼镜产业发展的重大事项，研究制定智能眼镜产业

政策和发展规划，加强重大项目联动招引，协调解决空间、资金、

人才等方面问题和困难，有力推动各项工作任务高效落实。积极

对接市级眼镜产业推进工作专班，争取市级资源向宝安倾斜。

（二）发挥好行业协会作用。积极推动成立宝安智能眼镜行

业协会。支持宝安智能眼镜相关行业协会在会员企业联络和服务、

供应链协同、行业分析和研判、项目招引和洽谈等方面积极发挥

作用，增强宝安智能眼镜企业的凝聚力和粘性。鼓励并支持行业

协会开展产业研究、企业画像、经济分析、人才培养等工作，举

办智能眼镜专展专馆、学术研讨、产业峰会等活动，助力提升宝

安智能眼镜产业的影响力。

（三）做好全方位服务。智能眼镜产业目前还处于起步期，

大部分企业体量较小，尤其终端品牌企业初创型较多。要重点关

注初创型核心元器件企业、终端品牌企业的发展，及时掌握、回

应并解决企业在产业空间、发展资金、人才住房、员工子女教育

等方面的合理诉求，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。


